
关于《特克斯县本级易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周转住房管理规定》起草说明

必要性：一是落实中央精神与上级要求的需要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，上级党委、政府多次强调要加强和规范异地交流任职、挂职干部周转住房管理，明确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管理办法。我县亟需出台相应的制度规定，确保上级要求落地落实。二是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需要。随着干部交流任职、挂职锻炼工作的常态化开展，我县接收和派出的异地任（挂）职干部数量有所增加。目前，我县在保障这部分干部的临时性住房方面，存在房源管理分散、配置标准不统一、日常维护责任不清、退出机制不完善、个别周转房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。缺乏统一的、具有约束力的管理规定，不利于规范化管理，也容易产生廉政风险和管理漏洞。三是规范管理、提升保障效能的需要。规范周转住房管理，是保障异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基本工作生活条件、解除其后顾之忧、使其安心履职的重要举措。同时，科学、高效、透明地管理周转住房资源，有利于节约财政资金，优化资源配置，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和违规占用住房等问题，维护公平公正。四是健全干部管理制度体系的需要。周转住房管理是干部管理服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制定本《规定》，填补我县在此领域的制度空白，有助于完善干部管理工作链条，提升管理服务的精细化、制度化水平，营造关心关爱干部、支持干部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。
制定依据：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特克斯县本级党政机关周转住房管理，保障易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履职和居住需要，根据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管发〔2023〕58号）和伊犁州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伊犁州本级易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伊州事管〔2024〕70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特克斯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起草过程：我单位在认真学习研究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管发〔2023〕5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伊犁州本级易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伊州事管〔2024〕70号）等文件的基础上，借鉴《关于印发<伊犁州本级易地任（挂）职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伊州事管〔2024〕70号），起草了《特克斯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经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建议并修编，目前已定稿，准备提请人民政府审议。
主要内容：《特克斯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办法》共十九条。重点对“谁来住、怎么申请、租金多少、多久退出、谁负责管理”五个核心问题作出刚性规定：
1.保障对象。明确为“易地任（挂）职且在特克斯县域内无住房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”，并对本人及配偶在本地取得任何形式住房作出限制性规定。
2. 房源及标准。房源由县机关事务中心集中统一管理。
3. 申请审核。实行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—机关事务中心审核。
4. 租金及费用。租金按1元/㎡·月执行，水、电、燃气、暖气、物业等费用由个人承担；入住时缴纳1000元履约保证金，腾退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。
5. 租期与退出。租期两年一签，出现购房、调离、退休、违纪违法等4类情形须在3个月内腾退，购房特殊情形可给予1年过渡期。
6. 日常监管。转租、转借、无故长期闲置、拖欠费用等4种行为一经查实立即收回住房，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情况及伪造证明材料等情形的，取消租住资格。承租人及所在单位违反本规定，造成严重影响或严重损失的，报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。
7. 职责分工。县机关事务中心负责政策制定、房源筹集、合同签订、租金收缴、维修维护；所在单位负责日常教育监督；县纪委监委、组织部、财政局、审计局依职责开展监督检查。
8.实施时间。拟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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